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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5_90_89_E6_c48_219424.htm 各市州、县（市）财

政局、省直各部门，驻吉各有关中直单位： 今年是我省参加

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的第一年，为确保全省高

级会计师评审工作顺利进行，按照省人事厅的统一部署，现

将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申

请参评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人员，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1、吉林

省人事厅印制的“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”一式两份原

件，并粘贴“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合格证书”、“吉林省专业

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”和 “2006年度全国

高级会计师考试成绩合格证书”原件。 外语和计算机免试或

遗失原件的在“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”相应位置贴证明材料

。免试证明材料须经单位、主管部门审核，加盖审核单位公

章和责任人签章。原件遗失的须由省职称考试办公室出具证

明材料。 在“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”上要详细认真填

写每一个项目，不得有遗漏。 2、吉林省人事厅印制的“[高

级会计师]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一览表”一式两份（原件）。一

览表填写时“单位公示情况”一栏，要详实填写并盖所在单

位公章。 3、中级职称证书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会计人员

继续教育证明（2004年2005年）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有记载

继续教育情况的可作证明，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

一份。在两个以上学历证书的情况下，以距评定高级会计师

标准年限最近、专业类似的为准。 以上证书复印件要加盖所

在单位主管部门人力资源部的公章及审核人员名章。 4、在



会计相关岗位取得的荣誉证书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

份，复印件要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 5、论文发表刊物，专业

著作，科研项目鉴定原件。 6、业绩、效益证明材料要盖所

在单位公章。 7、业务报告（阐述本人对所从事专用技术工

作的认识、工作能力、业绩成果等方面情况的综合材料）。 

以上申报材料的包装整理，表单领取参看省人事厅2006年6月

编印的《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整理包装技术规

范》，或登录省人事厅网站（http：∥rst.jl.gov.cn）。 二、申

报条件及评审标准 为保证评审工作公平、公正，凡申报晋升

高级会计师资格的人员，除应具备吉林省人事厅、吉林省财

政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（

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吉人联字[2004]24号）的有关要求外，将对

申报人员的上报材料实行资格量化评审（附：2006年度吉林

省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量化评审标准表）。 三、破格答辩要

求 凡破格申报晋升高级会计师资格的人员，须参加2006年度

高级会计师评审答辩，答辩采取抽签选题形式，每人回答5道

题，每题20分，合计100分，合格60分。答辩参考书《高级会

计实务考试辅导用书（2006）》，中国会计学会编。 四、受

理材料时间、地点 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材料受理时间

从11月初到11月末结束。受理地点：省财政厅会计处（1605

房间，电话：8550897）。 五、成绩合格、查询及领取合格证

书 1、合格成绩：按照财政部《关于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

考评结合试点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会考[2006]46

号）要求，《高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全国合格标准为60分

（试卷满分为100分），该成绩有效期至2008年底。经省财政

厅、人事厅研究，并报财政部备案，确定了吉林省省级合格



标准为45分，该成绩至2006年底有效。 2、成绩查询：全国高

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信息于10月23日开始发布，查询热线

：16886220查询网址：http：∥www.cc.jl.cn. 3、证书领取：考

试成绩在45分（含45分）以上人员于10月27日起带身份证和

准考证到省财政厅会计处（1607房间，联系电话：8550932）

领取合格证书，不带参考人员身份证者谢绝领取合格证，代

领他人合格证者要出示本人身份证。 六、评审费用 2006年度

高级会计师评审费标准按照《吉林省人事厅关于调整专业技

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的通知》（吉人字[2000]56号）规定执

行，专款专用。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是国家深

化职称改革的重要举措，同时也是激励人才，发现人才的好

方法。各级财政部门、人事部门以及各级主管部门一定要提

高认识，积极主动地把骨干人才举荐上来，确保我省高级会

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顺利进行，圆满完成2006年度高

级会计师评审工作。 吉林省财政厅二00六十月二十六日 2006

年度吉林省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量化评审标准表编号： 姓名

： 单位： 联系电话：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 准 专家组打分 备

注 一、业务能力及主要业绩（2085分） ①具有组织指导一个

地区，一个系统，一个单位财务会计工作能力 总会计师 财务

处（科）长 中级会计职称 以申报时最高职务计算，过去曾经

担任过职务的可以适当给分。以高分计算，不得累计。最高

分不得超过15分。 10年以上 15分 10年以上 12分 10年以上 10

分 8 - 9年 12分 8 - 9年 10分 8 - 9年 8分 6 - 7年 10分 6 - 7年 8分 6 -

7年 6分 4 - 5年 8分 4 - 5年 6分 4 - 5年 4分 ②履行岗位职责处理

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 1 - 3年 6分 1 - 3年 4分 1 - 3年 2分 第一项

每个5分，第2项每个7.5分，第3项每件1.5分 ，未达标准的按



单项标准分扣减，没有不给分。各项打分后可合计，但最高

不超过15分。 设计2个以上本单位财会制度、办法和标准，并

得以实施 参与编制一项以上大型基建技改项目的可行性报告

10件以上独立承担资产评估项目或审计项目并出具资产评估

报告或审计报告 7.5-15分 15分 5-15分 ③在增收节支、堵塞漏

洞，提合理化建议方面成果显著 运用科学的财务会计管理手

段和预测分析方法，促进单位增收节支效果明显。 提合理化

建议被采纳后效果明显 发挥会计监督职能，避免损失浪费取

得成效 各项根据成效大小适当给分，可累计加分，但最高不

超过12分。 8-12分 6-10分 6-10分 ④承担经济、财务、会计科

研课题，获得奖项 市级以上科 技 进 步 奖 省级现代管理成果

奖 市级现代管 理 成 果 奖 大中型以上企业现代管理成果 奖 

会计学会优秀学术成 果 奖 社科优秀学 术 成 果 奖 优 秀论文

奖 按申报前获最高奖计算，其余奖项不再加分。 一等奖20分 

一等奖18分 一等奖16分 一等奖13分 国家级20分 国家级18分 

国家级16分 二等奖18分 二等奖16分 二等奖14分 二等奖12分 

省级18分 省级16分 省级14分 三等奖14分 三等奖12分 三等奖10

分 三等奖8分 市级6分 市级4分 市级2分 ⑤评选财务、会计、

审计先进集体代表、先进个人（含会计知识大奖赛） 国家级 

省级 市级 大型企事业和 特大型企业 获财政部颁发会计荣誉

证书 以评审前评选高的计算，只计算一项；先进集体代表是

指集体单位负责人。 10分 8分 6分 5分 5分 ⑥后续教育 每10课

时0.5分 限15分为止 小 计 二、学识水平（22-70分） ①学历（

含相关专业） 博士 硕士 研究生班及双学士 本科 专科 中专 以

最高分计算，不得累计。 15分 12分 10分 8分 6分 4分 ②发表会

计、财务、经济论文 国外报刊 国家级报刊 省级报刊 市级报



刊 省级以上会计学术团体交流文章汇编或发给证书 省级刊物

两篇以上，市级刊物三篇以上得满分。各项打分后可合计，

但最高不超过15分。 15分 12分 10分 9分 3分 ③大专院校学报 

国家级 省、部级 市（地）和厅局级 同上，最高不超过10分。

10分 8分 6分 ④出版著作 由出版社出版发行著作（独立完成

） 由出版社出版的合著（三万字以上）并担任主编、副主编 

由市级以上会计学术团体出版发行的著作（三万字以上） 参

编大中专教材（含参考书） 主编执行上限，副主编执行下限

。超过两项（含两项）以上可加5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25分。

15-20分 10-15分 5-10分 4-8分 ⑤讲授会计专业课程 本科院校

（50学时以上） 大专学校（100学时以上） “五大”学校

（150学时以上） 中专学校（含培训授课200学时以上、初中

级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考前培训80学时以上） 以高分计算 8-10

分 7-9分 6-8分 5-7分 小 计 评 分 结 果 考核人： 二OO六年十

月 注：平均成绩75分合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